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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3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20-009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9年 9月 19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 号”），对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2019]16号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根

据上述通知的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2、租赁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

—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

执行新租赁准则,相应的变更原会计政策。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9日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8号”），并

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9 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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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纳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

业会计准则”）。其中：与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相关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4月 30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与租赁相关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执行。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和债务重组相关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执行。 

2、变更后采纳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财会[2019]16号的要求编制 2019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公司将执行财政部颁布的财会

[2018]35号、财会[2019]8号及财会[2019]9 号的相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

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四）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3月 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大会

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会[2019]16号的相关规定，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动说明如下： 

（1）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

“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

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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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

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

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根据财会[2019]16 号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变更，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租赁的会计政策 

新租赁准则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取消

了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要求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

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改进

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其他租赁模式

下的会计处理无重大变化。 

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不调整

可比期间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

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 

1、根据财会[2019]8 号的相关规定，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主要

变更内容如下： 

（1）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

了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

权利。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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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

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

披露要求等。 

2、根据财会[2019]9 号的相关规定，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主要变更内容

如下：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

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

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4）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债务重组》。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

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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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 月 31日 


